
         大坪國小校園傳染病處理與通報說明        

 

一、校園常見傳染病：一般感冒、流行性感冒、水痘、腮腺炎、手足口症、疱疹性咽峽炎、腸病毒、

腸胃炎、流行性結膜炎、結核病、登革熱、痢疾、頭蝨、疥瘡等等,其中屬於法定傳染病的有水痘、

新型 A型流感、腸病毒、登革熱、結核病、 腮腺炎；其他疾病雖不是法定傳染病，但有校園群聚(2

人以上)感染的風險 

＊註：以上傳染病及發燒(大於 37.5 度 C)皆建議請假休息，以降低傳播風險。 

 

二、傳染病防治原則：切斷傳染途徑、管制消滅傳染源及增加易感染性宿主(人)的抵抗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班級傳染病處理程序 

 

    班級出現疑似或確定傳染病        通知健康中心或學務組長      確診為傳染病時 

 

    學務組長通報校安       罹病學生隔離個案追蹤，班級消毒，接觸者追縱管理(座位表) 

     

    防疫宣導、監控班級請假人數       爆發群聚感染時       教導處通報衛生局、教育處、校安        

 

          召開會議評估是否停課 

 

四、環境消毒：含氯漂白水是有效且經濟的方式，擦拭後停留 5-10 分鐘，再用清水擦拭一次。 

   1、設施消毒：《用 1：100 （500ppm）漂白水稀釋，以擦拭方式擦水龍頭、馬桶、門把、桌椅等

幼童常接觸區域。  

五、學校衛生法第十三條  學校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罹患傳染病時，應會同衛生、環境保護機關做好  

    防疫及監控措施，必要時得禁止到校。 

六、學生罹患法定傳染病、頭蝨、疥瘡、結膜炎(紅眼症)等；返校復課時，需經醫師復診後，證明無

傳染之虞。 

增加宿主(人)

抵抗力

切斷傳染

途徑

管制消滅

傳染源

1. 人：隔離(落實生病
不到校，燒退 24小
時後可戴上口罩返

校上課，傳染病依照

規定請假隔離) 
2. 環境的消毒(漂白水) 
3. 動物屍體的處理原
則 

1. 預防接種 
2. 維持良好衛生習慣 
3. 維持正常生活作息 

1. 避免接觸、適當防
護(不可共用餐具
水杯、多洗手、注

意口鼻的衛生，視

情況戴口罩) 
2. 保持空氣流通 
3. 不到公共場所 


